
十政任〔2021〕2 号

关于曹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房地产服务中心、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、市民航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：

根据市委《关于师利龙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》（十干发

〔2021〕16 号）、《关于王定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》（十发干

〔2021〕18 号）精神，市政府决定：

曹平同志任十堰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十堰市应急管

理局总工程师职务；

何亚慧同志任十堰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十堰市农业

农村局总农艺师职务；



王定斌同志任十堰市房地产服务中心主任；

免去张清甫同志十堰市房地产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王东曲同志十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丁晓红同志十堰市民航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王善林同志十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职务；

免去周文生同志十堰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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